附件三：
承诺函
致：河北国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根据河北国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下称“临时管理人”或“贵方”）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的公开选聘工程质量检测服务机构的公告，针对贵方遴选工程质量检测服务机构事项，我方作为参选机构现郑重承诺以下事项：
（一）自愿接受并遵照本项目公开选聘工程质量检测服务机构的公告等文件的要求和规定。
（二）我方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依法存续，具有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且在河北省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报名备案名单内的专业机构。
（三）我方近三年在本行业内从事相关工作未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未被司法机关判处承担法律责任，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经营异常目录，未在“信用中国”网站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与债务人、债务人的关联企业及其相关人员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判断的关系。
[bookmark: _GoBack]（五）保证同时可派出人员不少于20人，并向贵方提供项目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以及联系方式真实、准确，上述人员在本案件中的工作时间，未经（临时）管理人同意，不擅自更换派出工作人员。
（六）对从（临时）管理人处获得的任何资料和信息，承担保密义务；善意使用（临时）管理人及债务人提供的信息和资料，除从事本次选聘工作内容范围内的相关工作外，不另作他用，不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否则应当承担对（临时）管理人或债务人的损失赔偿责任。
（七）按照临时管理人的要求及时签订书面协议。
（八）在履职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规定，实事求是，独立开展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工作以及出具相关报告，不受其他第三方干涉，并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根据（临时）管理人的要求推进预重整/重整（清算）过程中工程质量检测相关工作。
（九）根据（临时）管理人的要求列席（临时）债权人会议及（临时）债权人委员会会议（如有）等会议，对相关工作报告及工作成果进行报告和说明，并回答相关主体的询问；
（十）不以任何形式将参选人应当履行的职责全部或者部分转给其他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
（十一）参与贵方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遴选程序已经依照参选人公司章程或相关文件的规定获得有权决策机构的决议通过；如果授权无效，贵方有权取消我方的参选资格，并由我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二）被选定后主动放弃选定资格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对（临时）管理人工作安排造成影响的，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十三）参与本次参选所提供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且合法、有效，未隐瞒可能影响本次参选的重大事项，否则自动丧失参选资格。
（十四）自愿接受并遵照工作内容及（临时）管理人的要求出具报告；如未能按照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或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存在漏项、错误等不符合要求的情形，（临时）管理人有权扣减相应费用；且（临时）管理人对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内容或范围进行调整或相关报告过期后，（临时）管理人要求出具新的或补充报告的，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参选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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